
盐城市大丰区国土资源局

工业用地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强土地调控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发[2009]31号)、国土资源部39号令《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以及《江苏省工业用地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办法（试行）》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经盐城市大丰区人民政府批准，盐城市大丰区国土资源局决定对下列地块国有土地使用权进行挂牌出让，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地块的基本情况及开发建设要求
	编号
	地块座落


	面积

（㎡）
	产业类型
	起始价
(万元)
	竞买保证金(万元)
	加价幅度(万元/次)
	出让年限
	地块状况
	开发建设要求

	
	
	
	
	
	
	
	
	
	容积率
	投资强度(万元/亩)
	绿化率
	建筑系数

	2018-G-23
	草庙镇静脉产业园内
	8983
	工业
	175.17
	35
	5
	50
	净地
	≥1.0≤1.2
	≥142
	≤15%
	≥40%

≤55%


注：该地块竞得人须另行支付宗地内建筑物和附属构筑物等成本56.32万元。
说明：１、上述交易起始价不包含契税、耕地占用税、城市市政公用设施配套费等政府其他部门、单位收取的规费（税）；　
　　 ２、本次出让地块已办理用地预申请的单位或个人必须参加竞买，且报价不得低于预申请承诺的价格，否则支付的保证金不予退还；

　　 ３、挂牌竞得人自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签订之日起，应在《江苏省工业用地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办法（试行）》的规定期限内取得环境影响评价审批和工业项目审批、核准文件。逾期未能取得上述两项文件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自然终止，所支付的保证金按50%予以退还。
二、竞买人资格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人可以独立竞买，也可以联合竞买。
三、公告、报名、挂牌时间和地点

1、公告时间：2018年5月4日8时30分至2018年5月23日18时。
2、报名时间：2018年5月24日8时30分至2018年5月31日17时。
3、挂牌时间：2018年5月24日8时30分至2018年6月4日15时。若在挂牌时间截止前有两个以上（含两个）报同价或另有要求加价的，则按拍卖规则进行竞价，出价最高者为竞得人。
请有意竞买者在报名期限内到盐城市行政服务中心四楼前台（盐城市人民政府西侧国投商务楼）办理CA证书。（联系人李云，联系电话：0515-69083424）

四、提供出让文件及相关资料的方式

上述挂牌出让地块的详细情况和交易的具体要求，详见盐城市大丰区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文件。敬请有意竞买者到盐城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交易系统（简称：网上交易系统）进行咨询，有关情况也可访问江苏土地市场网www.landjs.com，或致电0515-83927039进行咨询。

五、其它

1、报名保证金缴纳注意事项：由于网上报名，银行系统进账可能有所延迟，所以敬请有意竞买者提前缴纳报名保证金，以确保报名截止时网上交易系统能够确认资金到账。

2、未尽事项按国土资源部39号令《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以及《江苏省工业用地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办法（试行）》等相关文件规定执行。      
盐城市大丰区国土资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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